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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新秀科技人才自主评审
试点企业申报书






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企业2025年度产值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证书获得情况

	序号
	药品/器械名称
	批准文号
	注册分类/创新器械
	申报分值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
	合计
	


注：可根据证书获得情况自行增减表格行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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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诺 书
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局：
本单位 （申请单位全称）、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 对申报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新秀科技人才自主评审试点企业有关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充分知悉并自愿遵守《中共广州开发区工委组织部、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组织部印发<关于建设“三城一岛”高水平人才集聚区的若干举措>的通知》（穗开组通〔2025〕20号）等相关政策及规定。
二、本单位符合通知全部申请要求，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存在隐瞒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；一旦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未按要求提供（补正）资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。
三、本单位承诺在广州开发区、广州市黄埔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范围内正常生产经营、实地运营、有固定办公场所,并正常缴纳社保。
四、本单位联系人为      ，联系电话为      ，联系电子邮箱为        ，联系地址为               。如发生与本扶持事项相关纠纷的，将法律文书邮寄至上述联系地址，或以邮件方式发送至上述联系电子邮箱，一经签收，即视为送达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明悉除须主动退回领取的相关扶持资金外，还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签字：
企业（单位）盖章：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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